
 

复旦大学 2020 年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实施细则 

 

为做好我院 2020 年度招收公开招考硕士生工作，根据《复旦大学 2020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拟定本细则。 

一、确定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由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分管纪检副书记、各专业点负

责人组成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二、复试考生名单的确定 

根据复旦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结

合学院各专业具体情况，按初试成绩的排名来确定复试名单，复试名单公布于学院网

站（http://www.ssdpp.fudan.edu.cn）。生源充足的专业，差额复试比例一般不少于 120%。 

三、报考资格审查 

1、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需审查以下证件材料： 

 考生的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 

 往届生的学历证书原件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

学位证书原件。 

 凡于境外获得的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

告（境外学校在读本科生，不能以应届生身份报考）。 

 同等学力考生，需查验授课学校教务部门提供的 8 门相关专业本科课程考试成

绩单原件。 

 对于在读研究生，需查验培养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考生还须在拟录取前

提供注销原学籍证明。 

 对于在 2020 年 9 月 1 日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

育本科生，需查验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

出具的相关证明。 

 对于少数民族骨干计划考生，需查验是否具有《报考 2020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

骨干人才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没有《登记表》的，不能列入少数民族骨

http://www.ssdpp.fudan.edu.cn/portal


 

干计划。 

 对于“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须查验是否具有《入伍批准书》和《退

出现役证》。 

    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原则上以线上形式对考生进行复试，采用复旦大学

统一在线面试平台，考生操作规程另行通知。考生须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将上述相应材

料原件的扫描版（jpg/pdf 格式）通过学校研究生报考服务系统上传，复印件于新生报

到时提交至院系留存。经审查，若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取消其复试资格，初试

成绩无效。 

四、复试 

1、复试小组 

根据本年度各专业招生计划数和复试考生人数等具体情况，成立复试小组。各复

试小组由相关专业 5 名教师组成，组长由各学科专业负责人担任。 

2、复试时间、内容 

复试对考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进行全面考查和评价，既进行学

业知识考核，也注重能力、素质和潜质的考查。复试主要内容包括专业基础和外语口

语两部分，其中专业基础占 90%，外语口试占 10%。 

对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考生，除上述考核外，须加试（笔试）两门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具体科目请查看学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 

3、复试程序及要求 

复试小组/专业 复试内容和方式 复试时间（具体时段待定，以系统通知

为准） 

社会学 

 

专业综合知识（口试） 

英语口试 

2020 年 5 月 8 日全天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人口学 

老年学 

社会保障 

人类学 

专业综合知识（口试） 

英语口试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心理学 

应用心理专业硕士 

科硕：心理学综合知识（口试） 

专硕：应用心理学综合知识（口试） 

英语口试 

2020 年 5 月 16 日全天、17 日全天 

社会工作（学硕） 

社会工作（全日制专硕） 

专业综合知识（口试） 

英语口试 

2020 年 5 月 9 日全天、10 日全天 

社会工作（非全日制专

硕：“社会政策”方向） 

专业综合知识（口试） 

英语口试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面试时间要求：原则上，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钟，含外语口语

测试时间约 5 分钟。如遇特殊情况，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可对

考生组织多次复试。 

 复试小组秘书做好复试记录，将全程录音录像。 

 复试小组成员对考生单独评分，考生最终复试成绩按平均分计。 

五、校内调剂 

详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校内调剂实施

细则》 

六、拟录取 

1、公开招考硕士生拟录取原则：按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2、总成绩计算方法:  

学术学位：初试成绩（500分折成 100分，占总成绩 70％）和复试成绩（100分，占总

成绩 30％）加总。 

专业学位：初试成绩（500分折成 100分，占总成绩 50％）和复试成绩（100分，占总

成绩 50％）加总。 

3、复试结果告知方式：通过短信和电子邮件方式告知考生。 

4、拟录取名单以研究生院公示为准。 

七、监督与申诉 

学院安排招生纪检工作人员参与在线面试，对招生复试工作全过程监督。 

申诉电话：021-65643051 

八、联系方式 

廖老师，学术学位：65643053，ymliao@fudan.edu.cn 

何老师，专业学位：65641023，hlmin@fudan.edu.cn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20 年 4 月 24 日 


